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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高端医药中间体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次环境

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调查，采取网站公示、村庄张贴、报纸公示等的方法。本次

公众参与共进行了 3 次，分别为确定评价单位后的第一次公告，征求意见稿完成

时的第二次公告及报批版完成时的第三次公告。 

本次公众参与实施方案见表 1。  

表 1   项目公众参与实施方案 

内容 
方案 

时间 公示形式 公示地点 取得材料 

第一次公示 2019 年 8 月 2 日 网站公示 沂源县人民政府网站 网站截图 

第二次公示 
2020 年 3 月 6 日

~2020 年 3 月 19 日 

网站公示 沂源县人民政府网站 网站截图 

村庄张贴 
黄家宅村、南石臼村、 

中儒林村 
张贴照片 

报纸公示 掌上麻城 报纸照片 

第三次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要求，

确定委托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于 2019 年 8 月 2 日在沂源县人民政

府网站上发布了关于本项目的第一次公告。目前，无公众提出反馈意见。第一次

公告内容如下： 

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高端医药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现发布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内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 

1、现有及在建工程 

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地处淄博市沂源县，公司始建于 2000 年，是一家抗生素中间体、

头孢类原料药生产和研发的医药化工企业。公司位于山东沂源经济开发区，现有三个厂区（老



厂区、污水站厂区、新厂区），现有及在建 8 个项目均已通过环评批复，具备验收条件的项

目均已验收。 

现有及在建工程三同时执行概况 

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时

间 
批复文号 验收文号 运行情况 

老厂

区 

2700t/a 抗生素中间体项目 2009 年 
淄环审 

[2009]60 号 

淄环验 

[2013]23 号 
正常运行 

800t/a 医药中间体技改项

目 
2010 年 

淄环审 

[2010]57 号 

淄环验 

[2015]110 号 
正常运行 

600 吨/年利用废渣生产

DM 综合利用项目 
2013 年 

淄环审 

[2013]25 号 

淄环验 

[2015]109 号 
正常运行 

鑫泉医药VOC 治理项目 2016 年 
源环审 

[2016]24 号 
尚未验收 

已建成，试运

行 

污水

站厂

区 

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2012 年 
沂源县环境保护

局（2012.12.6） 

源环验 

[2017]46 号 
正常运行 

15 吨/天危废等离子气化

项目 
2017 年 

源环审 

[2017]504 号 
尚未验收 

已建成，试运

行 

新厂

区 

酶抑制剂及无菌原料药建

设项目 
2018 年 

淄环审 

[2018]68 号 
/ 正在建设 

原料药项目 2019 年 
淄环审 

[2019]34 号 
/ 正在建设 

环境保护概况：老厂区经各工序或车间自带的预处理装置处理后进入厂区 VOCs 治理系

统（二级喷淋+降温预处理+二级高效臭氧催化氧化）净化处理后达标排放；污水站厂区恶

臭及有机废气经收集后经三级喷淋+活性炭吸附+臭氧氧化净化处理后高空达标排放，等离

子气化炉危废焚烧废气经布袋除尘+碱喷淋+活性炭吸附处理后达标排放；新厂区在建项目

经各工序或车间自带的预处理装置处理后进入厂区高效催化氧化装置净化处理后达标排放。

公司设有污水处理站一座，采用“预氧化+曝气调节+二级 USFB+深曝+兼氧+A2O+复合氧化”

工艺对公司废水进行处理后进入沂源县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产生噪声的各种泵及锅炉风

机均采取室内隔音、基础减振等措施。现有工程产生的固物均得到妥当处理，固体废物处理

方案和处置措施均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

及修改单标准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标准要求。 

2、本工程 

企业名称：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高端医药中间体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概况：项目建设地点为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经济开发区荆山路以南、东岭路西侧山

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新厂区内。拟建项目在新厂区建设，与在建项目（酶抑制剂及无菌原料

药建设项目、原料药项目）共用生产车间、设备及公用工程、辅助工程、环保工程等。主要

建设内容为利用在建项目车间设备生产 10 种原料药（呋喃铵盐、头孢呋辛酸、头孢唑林酸、



拉氧头孢母核、拉氧头孢侧链、头孢匹胺侧链、头孢孟多、美洛西林酸、阿洛西林酸、哌拉

西林酸）和 2 种中间体（头孢孟多中间体（扁桃酰氯）、哌拉西林酸中间体（哌嗪酰氯（EDPC））。 

项目周围概况：北邻荆山路，东邻东岭路。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征求意见内容： 

本次公示主要征求公众以下意见：①对项目的建设有何意见和要求；②对项目运营期的

环境保护有何建议或要求；③对项目运营期所关注和担心的环境问题；④对建设单位和评价

单位有何要求。 

2、第一次公示时限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环境影响评价相关

的意见。 

3、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有宝贵意见或建议，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等

形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反映，供环境评价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三、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 

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经济开发区 

联 系 人：张立明 

电    话：13583377671 

邮    箱：xqzhangliming @163.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 

环评单位：山东金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14 号名郡商务港 809 室 

 

 

 

公示单位：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 

2019 年 08 月 1 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沂源县人民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要求，我单位于 2019 年 8 月 2 日在网站上发布了关于本项目的第一次公告。 

公示网址：http://www.yiyuan.gov.cn/art/2019/8/2/art_5636_1710939.html 

公示截图如下： 

 

  2.3 公众意见情况 

无公众提出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单位于 2020 年 3 月 6 日~2020 年 3 月 19 日在黄家宅村、南石臼村、中儒

林村张贴了第二次公示，在沂源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了关于本项目的第二次公

示，并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第二次公示内容如下： 

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高端医药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高端医药中间体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位于沂源县化工产业园规划的健康医药产业区内。项目建成后，将

形成年产头孢唑林酸 200t、头孢哌酮酸 300t、三氮唑 50t、头孢噻肟酸 500t、头孢西丁酸 100t、

头孢呋辛酸 300t、头孢他啶侧链酸活性酯 500t、哌嗪酰氯 100t、拉氧头孢母核 50t、美洛西

林酸 100t、哌拉西林酸 100t、阿洛西林酸 100t、舒巴坦酸 200t、拉氧头孢 7 位侧链 50t、头

孢匹胺侧链酸 30t、扁桃酰氯 200t、呋喃铵盐 500t、头孢孟多酯钠 200t 的生产规模。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连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LPmwTOHJQ0m2caSNms5Iw  提取码: hhu2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通过邮寄或现场查阅纸质报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地址：淄博市沂源县经济开发区南外环路 

联系人： 吕工 

联系电话：0533-6123958 

收件人 E-mail 地址：xqjszx@163.com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ZcpNLPlzCkLjhN_cXJCw   提取码：nqgu）、信函、电子邮件、电

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公告发布单位：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沂源县人民政府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要求，我单位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在网站上发布了关于本项目的第二次公告。 

公示网址：http://www.yiyuan.gov.cn/art/2020/3/6/art_5636_1896587.html 

公示截图如下： 

 

  



3.2.2 报纸 

两次报纸公示照片如下： 

 

 



3.2.3 张贴 

公示期间于黄家宅村、南石臼村、中儒林村张贴，照片如下：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无公众反馈。 



 


